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(MBA學位學程)
特色學習補助申請表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	申請人
	學號：
中文姓名：
	聯絡方式
	手機：
Email：

	申請補助項目
	□國際交換
	 (國家及學校)
(請檢附國外學校入學許可函)

	
	□國際實習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國家及機構)

	
	□國內外商務研習課程
	□全球及本土企業經營
□東南亞區域經濟與產業發展
□韓國產業數位轉型與創業
□兩岸商務觀察(北京清華聯合課程)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※以上課名若有異動，以本所當時公告資訊為準，並不表示一定產生該行程。

	
	□國際商業競賽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國家及競賽名稱)

	
	□國際志工
	 (國家及機構)
(請檢附志工單位許可函)

	行程期間
	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日

	本次申請補助金額（＊務請填寫，單位為新台幣，每人在學期間總金額上限NT$20,000元）： 
□機票款。金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（限境外學習活動）
□團費(住宿及交通)。金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（限國內參訪研習課程）

※聲明：本人已於   年   月   日，向              (單位名稱)申請金額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！

	返國後兩周內，請至所辦繳交右列文件正本（請依應檢附項目勾選）
	□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、或航空公司購票證明正本（收據抬頭：國立政治大學、統編：03807654；項目請開立：機票/團費(申請人姓名)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□往返登機證正本。
□電子機票。
□志工證書正本。
□學習心得報告（800字word電子檔email至mba2@nccu.edu.tw，格式不限）。

	本欄位由核
定單位填寫
	補助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元

	申請人
簽章
	
	承辦人
簽章
	
	主任
簽章
	


重要說明：
1. 本項係補助本所未獲校內外10萬元以上(含單筆或累計)獎學金學生(例如MBA/信義/頂新/國泰/富邦/雄獅等之全額或差額，國合處短期進修補助或國泰慈善基金會獎學金等)，在學期間參與上述特色學習(限國際元素)所需之機票費用。
2. 符合本所特色學習點數認列者，境外學習活動得申請機票補助；國內參訪得申請住宿及交通補助。未獲點數者，本所得追回已獲得之補助費用。
3. 限學生本人於行程出發日期之兩週前提出申請表，返國後須參加相關成果發表會。
4. 受補助學生，請於返國後兩周內檢附上列文件辦理經費實報實銷，逾時不受理，不得異議。
5. 行程費用請自行墊付，補助款將待各項核銷文件繳齊後，方由承辦人於事後造冊核發。


